
关于开展“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寻访身边的

最美新生”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学联，各大专院校学生会（研究生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挖掘和宣传高校新生中的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湖北省学生联合会拟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寻访身边的最美新生”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举办单位
主办：湖北省学生联合会

承办：共青团汉口学院委员会

      汉口学院学生会

协办：劲牌有限公司

二、寻访对象
全省高校2017级新生（含2017级硕士研究生）
三、寻访标准
在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科技创新、志愿服务、见义勇为、诚信友善、孝老爱亲、自强自立等方面表现突出。
 四、活动安排  
（一）宣传发动阶段
6月20日前，各高校积极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有意参加评选的同学及时开通新浪微博，关注“湖北团省委学校部”官方微博，按示例要求发布个人简要事迹材料，并@湖北团省委学校部，同时争取获得不少于10个转发支持。微博发布示例：#最美新生#我是****（学校名称）2017级***（参选学生姓名）****（简要事迹材料）。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让青春更出彩！请大家关注我并转发本条微博支持我。@湖北团省委学校部

参加评选的同学须关注“青学小楚”微信公众号，点击公众号“小楚精品”菜单，将“最美新生”寻访活动推文转发至朋友圈，并集齐不少于30个赞。在发布时配文字说明：我是****学校（学校名称）**（参选人姓名），正在参加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主办的2018年度“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寻访身边的最美新生”活动，我的“最美”宣言是****！

宣传发动期间，每名参选学生均可通过图文、视频等形式在各类新媒体上积极发布自己的事迹材料，同时尽量争取本校各类媒体支持，依托各种渠道合法宣传自己事迹，有效争取周围同学、老师及网友的关注、转发与支持。
（二）校级推荐阶段
6月30日前，各高校从参选学生中择优推荐3—5名学生，并将推荐人选的汇总表（附件2），每名推荐人员的报名表（附件1）、一张1寸白底免冠电子版证件照（不小于100KB）、一张生活学习照片（不小于500KB），一起发送至活动邮箱：hbzmxs@126.com。报名表（须加盖公章）、获奖证书复印件、参选微博、微信截图（分别不少于10个转发支持和20个点赞）等材料邮寄至团省委学校部（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三路5号，信封注明“最美新生材料”）。

校级推荐阶段，各高校团学组织可根据实际情况为参选学生举办“最美故事分享会”等线下活动，有效扩大活动影响力。
（三）省级评选阶段
7月上旬，依托省学联秘书处官方微信平台“青学小楚”进行投票。7月下旬，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综合微信投票和专家评审情况，评选出10名“最美新生标兵”、100名“最美新生”。获奖人员名单将通过“青学小楚”微信平台进行公示。

（四）总结推广阶段
在2018级新生开学季举行颁奖分享活动。所有获奖人员将获得由省学联颁发的荣誉证书，“最美新生标兵”还将获得由劲牌有限公司提供的助学金3000元/人。同时组织各高校团学组织开展“最美新生故事荟”分享活动，广泛传播“最美新生”的先进事迹，并依托团省委学校部微博和“青学小楚”微信平台等媒介对相关活动进行宣传。

有关要求

1.高度重视。各单位要精心策划、认真组织,在实施过程中注重突出“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品牌的传播与深化，做好先进典型的挖掘、选树与推广。
2.广泛动员。要结合本单位或本校实际，紧紧围绕育人工作开展寻访活动，同时突出活动的覆盖面和互动性，让更多的高校新生了解活动、参与活动、关注活动。 

3.加强宣传。要综合运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媒体进行全方位、立体化宣传。利用学校网站、官方微博、微信、QQ群等新媒体平台进行活动的集中宣传和展示，扩大活动影响，提升活动成效。

联 系 人：胡志勇   王  鹏

联系电话：027-87235272

电子邮箱：hbzmxs@126.com

附件：1.“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寻访身边的最美新生”

            报名表
      2. “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寻访身边的最美新生”

        推荐人选汇总表
             湖北省学生联合会

                         2018年6月3日
附件1

 “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寻访身边的最美新生”
报名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籍贯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校
	
	

	院系
	
	班级
	
	

	兴趣特长
	
	联系电话
	
	QQ
	

	类别（在括号内打√，最多不超过3项）
	热爱祖国（  ）、勤奋学习（  ）、科技创新（  ）、志愿服务（  ）、
热心助人（  ）、见义勇为（  ）、诚信友善（  ）、孝老爱亲（  ）、自强自立（  ）、其他         

	获
奖
情
况
	

	主
要
事
迹
	请另附页（2000字以内）

	学校
团委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报名对象若为硕士研究生，须在“班级”栏注明。

附件2

“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寻访身边的最美新生”
推荐人选汇总表
学校：         （盖章）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院系专业班级
	联系电话
	类别
	事迹简介

	
	
	
	
	
	
	
	
	

	
	
	
	
	
	
	
	
	

	
	
	
	
	
	
	
	
	

	
	
	
	
	
	
	
	
	

	
	
	
	
	
	
	
	
	


填表说明：1.“事迹简介”栏简要概括个人事迹，控制在200字左右;

类别栏填写不超过3项。


